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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课题立项通知书

四川传媒学院涂雯倩老师：

经组织专家评审并公示，您申报的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中心“成都绿色低碳发展研究中心”2025年度课题《绿色旅

游背景下的可持续文创产品开发与碳足迹追溯路径研究》

获准立项，课题编号为LD202538，课题类别为自筹课题，

资助经费总额为0万元人民币，立项时间为2025年4月9日，

课题研究周期为一年。立项后，《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成都绿色低碳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申报书》即成为有法律约束力的立

项协议，您及责任单位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结题要求如下：

（一）最终成果须与预期成果形式一致，与申报课

题主题相关；非课题组成员的成果不得用于课题结题。

（二）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算，重点课



题要求在2年内完成，一般课题与自筹课题要求在1年内

完成。所有课题需在2026年8月1日前提交一篇与研究课

题相关的3000字左右的《成果要报》作为中期成果。

（三）课题所有成果均应在显著位置署上“成都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成都绿色低碳发展研究

中心资助课题（课题编号：XXX）”，且为成果资助第

一单位。其中，重点项目用于申请结项的成果，须以“四

川旅游学院”为第一作者单位。

（四）所有课题结题时需提交《课题结题申请表》和研

究成果等结题材料。

（五）本中心本年度设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自筹

项目三类，所有公开发表的成果都须在课题立项后开始计

算，并在显著位置标注本项目来源、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

其中论文要求发表正刊非增刊，专著要求提供查重检测报

告，重复率不超过 15%。具体要求如下：

1.重点项目：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以上，或撰写专著、编著或译注 1 部，或以中心

名义产出的研究报告被成都市政府及以上部门采纳

或批示。

2.一般项目：要求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

论文1篇，或研究报告被成都市域县处级及以上部门

采纳或批示。



3.自筹项目：欢迎申请者带与本中心课题指南相

关项目及经费进入中心立项，或者自筹经费申报项目，

其经费筹集、使用和管理，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财务制

度的规定。研究期限、结项要求与一般项目同。

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自筹经费项目有下列情况

之一可直接结项：研究成果被国家社科规划办《成果

要报》、教育部《专家建议》、省规划办《重要成果专

报》、省委《智库成果专报》、成都市《社科成果要报》

等采纳，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

《求是》和其它省部级以上党报党刊发表理论文章 1

篇。

（六）凡以书稿形式申请结题，须先由专家鉴定。

申请结题时需提交电子文稿和专家鉴定意见，中心有

权在保障作者著作权的前提下使用该成果。

（七）所有课题结题均按照《成都绿色低碳发展

研究中心立项课题结题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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